
《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建设指南》

解读

《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建设指南》已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发布，2024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现就制定背景、目的

和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 制定背景

深圳市有近 2000 万常住人口，社会用餐需求量大，餐

饮服务单位数量庞大，但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高，核心竞争

力不强，中小型企业占比非常高，且行业门槛低，从业人员

文化水平不高、专业能力不足、食品安全知识匮乏，开办餐

饮服务企业或改扩建时大多不具备独立设计规划的能力。虽

国家及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均有明确的食品经营许可实施细

则或审查标准，但多以书面条款为主，专业性强而直观指导

性较弱；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均向企业提供免费专业的咨询

服务，但企业主动咨询的比例较低或迫于经营压力无暇到办

公场所获取免费咨询服务，社会经营性的服务机构收费高且

良莠不齐，就会导致企业在申办经营许可时现场问题多、首

次申办通过率低、获证周期长等问题。而深圳的房租贵、人

工成本高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大，从而造成无证经营或带问题

经营的情况，食品安全风险大。因此，如何为餐饮服务经营

者提供快速、便捷、直观、易懂且专业的厨房建设指南是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目的和意义

为更好解决上述问题，为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更易获取

且直观、易懂、专业的厨房建设指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许可审查中心申请立项的深圳市地方标准《餐饮服务单位

厨房建设指南》，一是为广大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助力其合法经营，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用餐安全；二是填补国内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建设模

块化、标准化、直观性、通用性指南的空白，对餐饮服务单

位、第三方服务机构和监管单位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相关

设计理念也能够促进餐饮服务经营者、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管

执法人员更好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具有显著的社

会意义。综上所述，本文件将指导餐饮服务单位科学、合理

地进行厨房建设，确保食品加工流程的卫生安全，助力深圳

市厨房建设标准化、规范化，起到弥补相关领域标准空白的

作用，具有广泛推广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三、 主要内容

《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建设指南》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建设原则、厨房模块构成及分类、

厨房模块内容、模块组合与设计。

（一）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餐饮服务单位厨房的建设原则，提供了厨



房模块构成及分类、厨房模块内容、模块组合与设计等方面

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的餐馆、饮品店、糕点店、小餐饮、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等主体业态的厨房建设，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中央厨房等主体业态可参照执行。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国家标准 GB 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文中使用到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了定义。

（四）建设原则

本章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要求，提出了基本、

模块化、区域化、流程化、标准化等原则，总体明确了餐饮

服务单位在厨房建设过程中应满足的相关内容。在原则指导

下，餐饮服务单位可根据经营规模和供餐种类，将本文件包

含的基础厨房模块在特定区域内组合设计，在满足餐饮服务

单位功能需求的同时，达到流程布局合理、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

（五）厨房模块构成及分类

本章节详细介绍了收货区、库房区、初加工区、餐用具

清洗区/间、餐用具保洁区/间、热食加工区、冷食间、植物

性冷食制作区、生食间、自制饮品区、糕点加工区、冷加工

糕点间、备餐区/间、辅助区、小餐饮基础区、简单制售区，

共 16 个功能模块。分类方面，按照模块所在区域洁净度所

需程度将模块分别归类到一般操作区、准清洁操作区和清洁



操作区；按照用途将模块分为贮存类、前处理类、加工类、

专间类、专用操作区类、餐用具洗消保洁类和其他类共七大

类。

（六）厨房模块内容

本章节根据 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

服务通用卫生规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食

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对 16 个厨房模块的主体功能、

结构与材料、设备设施配置三个方面内容提出了针对性指

导，并提供各个厨房模块相应的布局示意图。

（七）模块组合与设计

本章节通过与深圳市餐饮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相

结合，提出了从流程布局、区域布局、模块组合到整体布局

的四个环节，通过点、线、面逐层推进的方式科学、合理完

成厨房布局设计。

第一维度：流程布局。按照食品处理区洁净度进行划分，

并在流程布局上按照洁净度顺序进行布局规划。

第二维度：区域布局。在流程布局基础上，按照洁净度

将不同功能区在对应区域内规划设计。

第三维度：模块组合。在完成功能区布局基础上，根据

实际情况选取所需的厨房模块进行搭配组合。

第四维度：整体设计。对应第六章节要求，结合实际情

况对所选取的厨房模块进行针对性调整，使其满足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餐饮服务单位的功能需求。

（八）附录

附录 A 给出了厨房模块分类图。附录 B 给出了大中型餐

馆、学校食堂、饮品（糕点）店以及小餐饮的厨房建设示例



及相应布局示意图。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审查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